
查核結果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記載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完整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完整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1.業者名稱：亞樂健身房                    地址：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87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4.業者提供消費者與第三人（貸款機構）訂定消費借貸契約者，依應記載事項第7點第2項第1款至第8款規定，載明各相關約定告知消費者，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

第 1 頁



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完整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完整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完整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2.業者名稱：奧美伽24H智能健身彰化中正店                    地址：彰化市中正路二段755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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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查核結果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完整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完整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完整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有記載

有記載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3.業者名稱：彰化健身房                    地址：彰化市工校街55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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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記載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記載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完整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完整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記載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完整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4.業者名稱：A帄方健身工坊                    地址：彰化市金馬路二段303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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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完整記載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記載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記載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記載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記載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5.業者名稱：萊斯特健身房                    地址：彰化市自強路277號2樓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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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記載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完整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6.業者名稱：TEFC伊格斯運動會館                    地址：彰化市中央路42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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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完整記載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4.業者提供消費者與第三人（貸款機構）訂定消費借貸契約者，依應記載事項第7點第2項第1款至第8款規定，載明各相關約定告知消費者，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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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完整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7.業者名稱：ONCE Fitness單次健身（彰化縣-彰化市店）                    地址：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17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8.業者名稱：O2 Fitness奧斯郡運動會館                    地址：彰化市中正路一段296號3樓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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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9.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審閱權利，及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1.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或調高費用、其他契約所訂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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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查核結果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完整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完整記載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完整記載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完整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完整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完整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完整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完整記載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完整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22.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滅失，不得為違反《民法》第 607 條約定。

23.不得約定將契約債權讓與第三人。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27.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之約定。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9.業者名稱：卡斯特體態健身俱樂部                    地址：彰化市中正路二段216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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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查核結果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完整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完整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完整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完整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0.業者名稱：鍛研體能教室                    地址：彰化市金馬路三段637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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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完整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完整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完整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完整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1.業者名稱：奧美伽24H智能健身彰化員林店                    地址：員林市員林大道一段42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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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記載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完整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完整記載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記載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2.業者名稱：TEFC伊格斯運動會館（員林店）                    地址：員林市新生路362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4.業者提供消費者與第三人（貸款機構）訂定消費借貸契約者，依應記載事項第7點第2項第1款至第8款規定，載明各相關約定告知消費者，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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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未揭露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3.業者名稱：ONCE Fitness單次健身（彰化縣-員林店）                    地址：員林市育英路2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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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4.業者名稱：亞馬遜女性運動空間                    地址：員林市大同路一段429號2樓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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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查核結果

未揭露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5.業者名稱：好動專業運動管理                    地址：員林市浮圳路二段458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9.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審閱權利，及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1.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或調高費用、其他契約所訂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22.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滅失，不得為違反《民法》第 607 條約定。

23.不得約定將契約債權讓與第三人。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27.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之約定。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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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整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佐證資料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記載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完整記載

未揭露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記載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記載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6.業者名稱：翻騰健身運動館                    地址：員林市中山路二段103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第 17 頁



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未記載

未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7.業者名稱：飛特健身房                    地址：和美鎮鹿和路六段465號5樓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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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查核結果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9.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審閱權利，及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1.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或調高費用、其他契約所訂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22.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滅失，不得為違反《民法》第 607 條約定。

23.不得約定將契約債權讓與第三人。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27.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之約定。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18.業者名稱：極致健身中心                    地址：和美鎮彰美路六段220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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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完整記載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完整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完整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完整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非屬體育署公告許可之履約保證方式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非屬體育署公告許可之履約保證方式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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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記載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完整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完整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19.業者名稱：旭光健身中心                    地址：和美鎮孝友路122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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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0.業者名稱：斯邁健身房                    地址：鹿港鎮鹿和路二段542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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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9.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審閱權利，及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1.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或調高費用、其他契約所訂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22.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滅失，不得為違反《民法》第 607 條約定。

23.不得約定將契約債權讓與第三人。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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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查核結果

未揭露

未完整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21.業者名稱：ONCE Fitness單次健身（彰化縣-鹿港店）                    地址：福興鄉彰鹿路七段654號2樓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27.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之約定。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22.業者名稱：邁進健身館（秀水館）                    地址：秀水鄉彰水路二段620巷30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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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查核結果

未揭露

未完整記載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23.業者名稱：ONCE Fitness單次健身（彰化縣-秀水店）                    地址：秀水鄉彰水路一段22號2&3樓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9.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審閱權利，及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1.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或調高費用、其他契約所訂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22.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滅失，不得為違反《民法》第 607 條約定。

23.不得約定將契約債權讓與第三人。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27.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之約定。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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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4.業者名稱：ONCE Fitness單次健身（彰化縣-溪湖店）                    地址：溪湖鎮西環路438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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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記載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記載

未揭露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記載

（不列入查核評分）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記載

3-7.雙方約定以信用卡按月分期授權扣（繳）款者，授權書頇明確說明「如消費者書面提出解除、終止契約時，業者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信用卡銀行停止扣款。」 未記載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9.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審閱權利，及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1.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或調高費用、其他契約所訂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22.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滅失，不得為違反《民法》第 607 條約定。

23.不得約定將契約債權讓與第三人。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27.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之約定。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25.業者名稱：撼動健身有限公司                    地址：溪湖鎮彰水路四段75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2.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揭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證明資料。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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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記載

未記載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記載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記載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記載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記載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記載

未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記載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記載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記載

未記載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4.業者提供消費者與第三人（貸款機構）訂定消費借貸契約者，依應記載事項第7點第2項第1款至第8款規定，載明各相關約定告知消費者，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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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完整記載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完整記載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記載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記載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完整記載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完整記載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完整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完整記載

未記載

未完整記載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26.業者名稱：人人有功練健身工坊                    地址：埤頭鄉斗苑東路2-5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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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完整記載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有記載

查核結果

1-1.契約於○年○月○日交由消費者審閱，且於簽約前有至少3天契約審閱期。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2.消費者：姓名、電話及其住居所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企業經營者：業者名稱、負責人、電話、電子郵件、網址、營業所在地或其他約定聯絡方式。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4.履約地點、公司登記或行號設立證明。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1.消費者參加服務期間是否需具會員資格及其要求與限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不列入查核評分）

3-2.健身教練服務之種類、堂數及期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3.各項服務教練與學員數之比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4.若指定教練，應登載該項服務指定之教練姓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5.簽訂契約總金額後，業者不得另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3-6.約定繳費時間及繳款方式事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1.消費者事先提出相關文件證明或釋明契約所列暫停事由者，業者應於7工作日內辦理暫停教練課程服務，於停權期間，免繳課程費用，課程有效期間順延。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2.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暫停會籍6個月後，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於6個月期間內不能運動者，致頇終止契約，業者應依規定辦理退費，且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手

續費或任何名目之扣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3.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未能事先提出者，得於事由發生後1個月內補辦。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6-4.消費者因傷害、疾病或身體不適致不宜運動申請停權期間具有健身中心會員資格，且於會員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無頇補足會籍，得繼續完成剩餘堂數。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1.載明不可歸責消費者事由之一頇終止契約者，業者應準用記載事項第11點第2項規定辦理退費，除第4項事由外，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不可歸責消費者之事由如

下：

(1)累計教練服務契約量(含同一業者不同教練)，已達每週帄均逾5堂課。

(2)雙方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但消費者同意替換其他教練者，不在此限。

(3)業者變更履約地點，未經消費者同意。

(4)消費者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7-2.消費者因暫停教練課程服務超過1年頇終止契約者，業者得酌收手續費，其額度不得超過依應記載事項第11點計算之手續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1.消費者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期限屆滿後，未使用剩餘堂數，業者得不予退費。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2.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內且尚未使用服務而終止契約者，業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8-3.消費者於契約生效後7日後且已使用服務而中止契約者：

1.應退餘款之計算：

□(1)明確事先約定逐月分配使用堂數限制者，業者就剩餘之堂數乘以每堂帄均價退費。但已到期且可歸責於消費者而未使用者得不予退費。

□(2)未事先約定者，按未完成服務堂數占契約總價額比例退還餘額。

2.手續費之計算（擇一勾選）：

□(1)不收取。

□(2)定額：新臺幣600元。

□(3)不定額：應退餘額○%計(不得逾20%)。但以新臺幣9,000元為上限。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27.業者名稱：Sport77健身俱樂部                    地址：北斗鎮光華街77號

查核不合格項目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1.審閱期及當事人

雙方資料依規定明

確記載：

3.依規定載明右列

資訊：

5.業者服務內容或時間有所異動，應主動依約定方式及時間通知消費者。若未以約定方式及時間內通知，消費者得依約定方式請求業者於指定時間內補課或賠償。

6.契約屆滿前，暫

停教練課程服務之

相關事項記載：

7.不可歸責於消費

者事由之終止契約

相關事項記載：

8.可歸責於消費者

事由之終止契約相

關事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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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彰化縣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查核紀錄彙整表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1.載明消費者依規定終止契約時，得以書面或事先約定方式通知業者，即生效力。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2.載明業者應於終止契約後15工作日內，將應退款項依約定方式退還消費者。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5-1.業者就預收費用50％額度，提供履約保障。（採按堂逐堂或按月逐月收款或預收堂數費用累計金額在5,000元以下者，免辦理履約保障，本項屬合格） 未提供履約保障

15-2.業者應依下列方式擇一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至少一項即符合），其所為之履約保證內容，頇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並公布於業者網站：

□(1)依信託法規規定交付○銀行（即信託業者）開立信託專戶管理，信託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業者為委託人，且得自為受益人，並依

實際交付信託額度，按比例按期（年或月）自專戶領取。業者發生解散、歇業、破產宣告、遭撤銷、廢止設立登記、假扣押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者，視為業者同意其

受益權歸屬消費者或其受讓人。

□(2)○金融機構提供收取費用百分之五十額度履約保證。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3)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並先時存入○金融機構之價金保管專戶或○電子支付機構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專款專用。保管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年○月○日。(不得少於契約期限) 。

□(4)其他經教育部許可之履約保障方式。

未提供履約保障

16-1.載明業者對消費者之贈品價值總額(不得逾契約總金額20%)，包括：□(1)商品；□(2)課程堂數；□(3)其他。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2.業者以商品及其他內容為贈品者，於契約終止時，不得向消費者請求返還該贈品或主張自應返還費用當中，扣除該贈品價額。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6-3.業者以課程堂數為贈品者，應將各該期限及堂數合併納入契約範圍計算之。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未訂定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

13.終止契約之通

知及其退款方式相

關事項記載：

14.載明消費者契約之讓與方式及其手續費(不得超過新臺幣600元)。

15.履約保障之相

關事項記載：

16.贈品約款及其

效果相關事項記

載：

一

、

應

記

載

事

項

9.載明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致辦理契約終止，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予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0.載明如有影響業者營運之不當行為情節重大，且經勸告無效之不可歸責於業者事由，業者得終止契約，並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

名目費用。

11.載明可歸責於業者事由致不能繼續履約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業者應依未服務之堂數(含所贈與服務堂數)計算餘額退還消費者，不得收取手續費用、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退費計算方式應準用應記

載事項第11點第2項第2款第2目所定方式計算違約金支付予消費者)

12.載明消費者受領教練服務是否頇預約、約定預約方式、消費者取消預約方式及其補課服務等規定。

17.業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低於其廣告內容。

二

、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9.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審閱權利，及記載消費者已審閱契約或同意等類此字樣。

20.不得約定業者對於其所提供服務及設備造成消費者之身體、健康、財產等損害免除或限制其賠償責任。

21.不得約定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或調高費用、其他契約所訂定各種費用或類此字樣。

22.對於消費者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滅失，不得為違反《民法》第 607 條約定。

23.不得約定將契約債權讓與第三人。

24.消費者契約讓與第三人，不得約定拋棄或增加不合理之限制條件。

25.業者不得增列應記載事項規定以外之退費方式或類此字樣。

26.業者之贈與不得約定附加條件。

27.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之約定。

28.不得約定業者得保管或收回消費者持有之契約或類此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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